
清远市卫生监督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序号 抽查事项 抽查主体 抽查内容 抽查依据 抽查方式

1 公共场所

县级以上

卫生计生

行政部门

或监督机

构

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工作情况、从业人员持健康情况；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、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

细则》

实地核查

重点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情况；

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落实情况；

对违法行为的查处情况。

2
生活饮用

水卫生

县级以上

卫生计生

行政部门

或监督机

构

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许可情况、供管水从业人员持健康证情况；

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

法》、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

理办法》

实地核查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、消毒剂的索票索证情况；

检验室建设情况及检验项目、频次是否符合要求；

出厂水是否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ＧＢ5749－2006）；



对违法行为的查处情况.

3 学校卫生

县级以上

卫生计生

行政部门

或监督机

构

学校传染病防控情况；
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、《公共

场所卫生管理条列》《生活饮用

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

《学校卫生监督工作规范》、

《广东省学校卫生综合评价工

作方案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

例》、《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》

实地核查

生活饮用水管理情况；

公共场所管理情况；

卫生监督开展学校综合评价情况；

对违法行为的查处情况。

4 消毒产品

县级以上

卫生计生

行政部门

或监督机

构

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是否按照规范要求进行生产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

法》、《消毒管理办法》、《消毒

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规定》

实地核查
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是否开展卫生安全评价工作；

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的消毒产品卫生质量是否符合要求以及法律

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。

5

传染病防

治

县级以上

卫生计生

行政部门

或监督机

构

医疗机构、疾控中心采供血机构的传染病防治综合管理工作;

《中国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

法》、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

条例》、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

物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疫苗流通

与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、《艾滋

病防治条例》、《医疗废物管理

条例》、《血液制品管理条例》

实地核查

医疗机构、疾控中心采供血机构的传染病防治预防接种工作;

医疗机构、疾控中心采供血机构的传染病防治法定传染病疫情

控制工作;

医疗机构、疾控中心采供血机构的传染病防治传染病疫情报告

工作;

医疗机构、疾控中心采供血机构的传染病防治消毒隔离工作；



医疗机构、疾控中心采供血机构传染病防治的医疗废物处置和

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。

6 医疗卫生

县级以上

卫生计生

行政部门

或监督机

构

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执业资质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

法》、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

理办法》、《执业医师法》、《医

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放射诊疗

管理条例》、《人类生殖技术管

理办法》

实地核查

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情况开展某些特定医疗技术是否取

得相应的技术准入证明文件（器官移植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、

母婴保健技术、限制开展的第三类医疗技术等）；

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情况是否存在超出核准科目、登记

范围开展医疗活动；

医务人员依法执业情况（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考核合格证、人类

辅助生殖技术培训合格证等）；

放射诊疗许可证持证情况，包括是否取得《放射诊疗许可证》、

放射诊疗设备上证情况、新改扩建放射诊疗项目卫生审查申报

情况等。


